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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

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作为运盛（成

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报告期内

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和监督，现就公司执行上述规定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1、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000 万元，系

对公司关联方旌德县中医院 2,000 万元商业银行融资提供的担保及反担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24%。上述旌德县中医院 2,000 万元商业银

行融资，由全资子公司旌德宏琳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及旌德县兴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提供信用保证担保，同时由本公司、旌德宏琳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旌

德县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次融资担保事项提供信用保证反担保；并由公司以

持有旌德宏琳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向旌德县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提供质押反担保。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2021 年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及本公司其他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3、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无涉及

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4、公司与上海鎏衡企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鎏衡公司”）发生共计 3,500

万元的四起追偿权诉讼纠纷案系公司前实际控制人违规对外提供担保。2021 年 5

月，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2021 年 7 月 12 日，公司与鎏衡公司以及公司现

任控股股东华耘合信（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耘合信”）

和共同签署了《和解协议》，约定公司一次性向鎏衡公司赔偿/补偿（或承担）人

民币 500 万元，华耘合信自愿代公司支付上述费用。2021 年 7 月 16 日，华耘合

信已将上述 500 万元支付给鎏衡公司。2021 年 7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鎏衡公司撤回对公司的起诉。至此，

公司与鎏衡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彻底消灭，公司承担的反担保责任已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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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

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担保风险可控，并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除以上

已解除的违规担保，公司不存在违反有关政策、法规的违规担保行为，不存在逾

期担保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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